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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08       证券简称：威创股份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75 

 

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

 

 

 

 

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原告”）起诉王红兵（以下

简称“被告”）股权纠纷一案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立

案受理，公司于 2020 年 11月 9日收到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

书》，案号为：（2020）京 01民初 481号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1、诉讼各方当事人  

原告：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地址：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珠路233号 

法定代表人：侯金刚 

被告：王红兵 

2、诉讼请求 

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人民币54,910,000元；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因办理

本案支出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、保险费。 

3、诉讼事由 

原、被告就原告收购被告所持北京红缨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标的

公司”）股权进行洽商。2015年2月2日，被告签署《承诺函》，承诺：自被告从标

的公司离职后三年，未经原告同意，被告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标的公司相同

或类似的业务；不得组建、参与组建或者受雇于（包括正式雇佣或者以其它方式

提供劳务服务）从事与标的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企业；不得直接、间接或帮助他人

劝诱标的公司的职工或关键岗位的职工离开标的公司；不得直接、间接影响或者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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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图影响标的公司的客户关系。 

2015年2月3日，原告与被告及案外人杨瑛、陈玉珍、王晓青签署了《关于北

京红缨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下称“《股权转让协议》”），约定

原告收购被告及案外人杨瑛、陈玉珍、王晓青持有的标的公司100%股权。《股权

转让协议》约定：原告以人民币219,640,000元收购被告持有的标的公司36%的股

权；被告承诺自股权交割日之日起，至少在标的公司任职三年；被告及被告指定

的核心管理层在标的公司任职期限内未经原告书面同意，不得在其他公司兼职；

被告违反竞业禁止承诺、兼业禁止承诺，除相关所得归标的公司所有外，应将被

告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的百分之二十五作为赔偿金支付给原告。 

2015年2月13日，标的公司股东变更为原告的工商登记办理完成。但被告在

标的公司任职期间，未经原告书面同意，至迟自2017年至今，一直担任紫荆时代

（北京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“紫荆时代”）董事。 

2018年9月,被告从标的公司离职，又在离职未满三年的情况下，于2018年9

月21日成为北京点点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“点点未来”）的股东，并担

任该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，于2020年8月24日，被告成为壹点壹滴互联（北

京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壹点壹滴”）经理及法定代表人。 

紫荆时代、点点未来及其子公司壹点壹滴从事的业务与标的公司高度相似。

均为从事教育、培训业务或为教育类机构提供各类服务。 

为此，原告多次以各种形式向被告提出异议，要求被告遵守其作出的不竞争

承诺，停止违约行为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然而被告至今仍拒绝卸任上述与标

的公司相竞争企业的职务并继续持有该等企业的股权。 

综上，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《承诺函》等文件的约定，

依据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赔偿金人民币54,910,000元。 

二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、

仲裁事项。 

三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诉讼已经立案，尚未开庭，目前无法预计对公司本

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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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

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民事起诉状； 

2、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》（2020）京01民初481号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11 月 9日 

 

 


